
宝山区中介机构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审批公示【上海孚尹企业登记代理有限

公司】

下列企业提交的代理记账资格申请表及附送材料已收悉，经审查，申请条件符合《代理记账

管理办法》第四条的规定，本局决定准予下列企业开展代理记账业务。

序号 代理记账机构名称 注册地址 许可证编号 法定负责人

1 上海孚尹企业登记

代理有限公司

上海市宝山区金

石 路 1688 号

C-678

DLJZ31011320260062 卓王华

附： 1、上海孚尹企业登记代理有限公司《代理记账行政审批事项告知承诺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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